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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涪陵区扶贫济困医疗救助基金

筹集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
涪陵府办发〔2017〕34 号

涪陵新城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

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涪陵区扶贫济困医疗救助基金筹集管理使用办法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 3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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涪陵区扶贫济困医疗救助基金

筹集管理使用办法

为切实减轻困难群众医疗支出负担，进一步推进扶贫攻坚工

作，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，经区政府同意，

建立涪陵区扶贫济困医疗救助基金，并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金规模及筹集渠道

基金总规模1300万元，按救助对象人均100 元左右设立。资

金来源为财政筹集和社会捐助，首次注入基金所需资金由市、区

两级政府按照1︰2的比例进行筹集（区级部分可以统筹市级扶贫、

救助等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筹集），以后年度，每年由区级财政通过

统筹市级扶贫、救助等结余资金补充基金池，保持基金的总体规

模。

二、使用原则

建立扶贫济困医疗救助基金专户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

专款专用、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管理和使用。

三、救助对象

（一）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（不含纳入民政救助系统的因

病致贫扶贫对象）。2015 年以来脱贫人口按照3 年巩固期的要求，

自脱贫之日起3 年内继续享受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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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纳入民政救助系统的城乡低保、城市三无、农村五保、

城乡孤儿、在乡重点优抚对象（不含1—6 级残疾军人）、重度（一、

二级）残疾人、民政部门建档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、家庭经济困

难的在校大学生、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等9 类城乡困难群众。

四、救助范围

上述救助对象中，发生医保目录外的医疗费用（以下简称“自

负费用”）占总费用不超过30%，对其医保目录外自负费用予以救

助（超过30%的，对自负费用30%以内的费用予以救助）。

五、救助标准

（一）起付及封顶线。原则上符合条件的单次自负费用超过

3000 元以上的，可享受救助；每人每年最高救助额度不超过5 万

元。

（二）救助比例。实行分段救助政策。

分 段 重点救助对象 其他救助对象

3000-10000元 25% 20%

10000-30000元 30% 25%

30000-50000元 35% 30%

50000元及以上 40% 35%

注：重点救助对象包括城乡低保、农村五保、城市三无和孤儿。

六、救助程序

区民政局将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信息全部录入医疗救助信息

管理系统。救助对象住院治疗，出院结算时救助费用在系统中与

医疗保险、医疗救助实行“一站式”同步结算，救助对象只需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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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个人应交部分即可出院，医院垫付的救助资金定期与区民政局

对账结算。

七、运行管理

成立扶贫济困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工作小组，组长由区政府分

管领导兼任，成员由区民政、扶贫、财政、卫生计生、人力社保

等部门负责人组成，主要负责基金的筹集、管理和使用审批等工

作。管理工作下设办公室在区民政局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建立

人员信息动态管理机制。区扶贫部门要定期将因病致贫建卡贫困

人员的新增、停止、死亡等信息提供给区民政部门，区民政部门

要及时在医疗救助信息管理系统中作好人员信息的维护工作，确

保系统内人员信息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基金的筹集、管理及使用

情况，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区监察、审计、财

政等部门要对基金的管理使用加强监督检查。


